
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组织做好 2023-2024 年度水泥常态化

错峰生产工作的通知
鲁工信原〔2023〕216 号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生态环境局，省水泥行业协会、各相关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水泥常态化错峰

生产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原﹝2020﹞201号）和《关于严格落实水泥常态化错峰

生产的通知》（鲁工信原〔2021〕21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持续推动水泥行业供给

侧结构性改革，促进全省水泥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，现就 2023-2024 年度水

泥常态化错峰生产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错峰生产时间

严格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生态环境部文件规定，采暖季错峰生产从 2023

年 11月 15日至 2024年 3 月 15日，共计 120天。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省水泥行业协会可根据实际市场供求情况，通过行业内部协商，在非采暖季

适当增加错峰生产天数，并通过行业自律进行落实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全省水泥熟料企业所有的熟料生产线（含特种水泥熟料生产线）。采暖季错

峰生产期间承担居民供暖、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及有毒有害废弃物等保民生任

务的生产线，可通过“错峰置换”方式，合理调整错峰时间，在非采暖季补足错峰

时间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生态环境局要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，督促本市水泥熟料企业认真执行错峰生产计划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对不落实错峰生产计划的企业及时约谈企业负责人，责令立即改正。对拒不改正

或改正不到位的企业，在下一年度水泥熟料生产线清单中注明，限制其生产线作

为产能置换指标交易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生态环境厅定期对各市落实水泥常

态化错峰生产的情况进行检查督导。



（二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各水泥熟料企业是落实错峰生产的实施主体，要认真

执行错峰生产计划。同时，要自觉履行企业安全生产和环保主体责任，错峰生产

期间要全面组织好设备检修、设施维护、节能升级和超低排放技术改造、职工培

训等工作，切实保障人员和设备安全。

（三）强化舆论引导。利用传统媒体、新型媒体等各种渠道大力宣传错峰生

产对化解过剩产能、节能减排、促进行业提质增效的重大意义，增强水泥企业的

责任感、荣誉感和自律意识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对不执行行规行约、不守信、

不开展错峰生产和错峰生产执行不到位的企业公开曝光，对各市督促企业落实错

峰生产计划的好经验好做法和表现优秀的企业进行广泛宣传。

（四）发挥协会作用。省水泥行业协会具体负责错峰生产组织实施和监督，

及时公布全省水泥熟料企业错峰生产实施细则，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，完善错峰

生产执行督导机制，建立信息管理台账，每月 5日前定期向省市工业和信息化、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错峰生产执行情况。对于采暖季错峰生产期间申请承担保

民生任务的生产线，由协会牵头，组织进行资质核验评议并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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